
附件3：

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困难补助实施细则
根据国家教育部、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，学校设立困难补助基金，对经济困难学生给予各类困难补助。
一、学校困难补助基金的组成
1. 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每年从学校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经费。
2. 国家下拨的经费。
3. 社会捐赠等其他资金。
二、困难补助基金的分配和使用

困难补助经费额度由学生工作处统一安排，总经费的25%下拨给各学院（用于临时困难补助，毕业生校内无息借款的减免和支持经济困难生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等）；70%用于学费补助、各类专项补助和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；5%由学生工作处统一掌握用于大病补助等。
三、困难补助的种类和申请条件

困难补助分为学费补助、临时困难补助、专项补助、外设（奖）助学金4种。
（一）基本申请条件
1.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浙江大学全日制在读本科学生。
2. 拥护党的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及学校规章制度，思想品德良好。
3. 学习努力，态度端正。
4. 学校认定的经济困难生，或因突发事件造成经济特殊困难的学生。
（二）学生在校期间，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具备申请资格
1. 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。
2. 休学期间。
3. 退学试读期间。
4. 瞒报家庭成员及经济收入，弄虚作假取得补助金。
5. 学习态度不端正，学习不努力，造成学习成绩低劣。
6. 平时生活挥霍浪费。
7. 不履行受助义务（如不按时做好学年小结、不及时对捐资人要求的情况进行反馈、不参加学校要求的公益和实践活动等）并经教育仍不改正。
8. 学生在校期间获得的无偿资助总额达到3.2万元人民币（五年制及以上者为4.0万元），或全部资助总额达4.8万元（五年制学生为6万元）。
有上述情况2、3的学生复学后可重新申请困难补助；有上述情况1、5、6、7的学生，经教育帮助，考察一年后有明显进步的，可酌情重新审定困难补助；有上述情况4的学生，令其偿还所发补助金，并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。
（三）学费补助
1. 具体申请条件
   （1）孤儿、残疾学生、烈士子女，优抚家庭子女或家庭特别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。
（2）其他国家文件规定或学校规定的应给予学费减免的学生。
2. 申请金额：不超过4800元
3. 申请和发放程序
（1）学生本人申请：填写“浙江大学经济困难生资助申请表”，附相关证明材料送交班主任。符合条件的新生，报到时先在“绿色通道”办理学费缓交手续，报到后再提出申请。
（2）班主任初审：班主任对学生提出的申请理由和提供的证明进行审查，与班干部讨论后，签署意见，报所在学院。
（3）学院审核后报学生工作处。
（4）学生工作处公示名单，并审批。
（5）计划财务处负责发放学费补助款，并负责确保补助款用于缴纳学费。
4. 申请时间：新生在入学当年10月提出申请，老生在5月提出申请
（四）临时困难补助
学生发生经济困难，原则上都以临时贷款来解决，对确因情况特别的才给予现金资助。临时困难补助一般都在学院困难补助经费中开支。有特殊困难的，可以向学生工作处提出申请。
1. 申请金额    
学生申请临时困难补助，一般1次最高不超过2000元，一学年总额不超过4000元。
2. 申请和发放程序
（1）学生向班主任或学院提出临时困难补助书面申请报告。
（2）学院资助工作教师审核，分管领导审批。
（3）学生本人凭学生证和“临时困难补助领款单”到校区计财办领款。
（4）学院及时将发放的临时困难补助名单输入学生工作处信息管理系统。
（5）一次性补助4000元及以上者，需事先报学生工作处批准。
（五）专项补助
1. 春节补助：春节慰问及回乡路费补助。
2. 寒衣补助：对新生越冬御寒衣物补助。
3. 军训补助：学生军训期间的营养补助。
4. 保险费补助：“学生人身平安和疾病住院”保险费补助。
5.“绿色通道”补助：新生报到时，在“绿色通道”现场对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给予的生活补助。

6.其他学校确定的专项补助。
（六）外设奖助学金
1. 学校积极联系社会力量，拓展社会助学的渠道，争取更多的外设奖助学金，以帮助我校的经济困难生。
2. 外设奖助学金的评选名额和具体要求在评选时另行通知。
3. 获得各类外设奖助学金的学生，在受助的第二学年开学后，需填写“学年小结表”，总结上学年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等各方面情况，经学院审核盖章后，由学生工作处反馈给捐资方。
4. 学生在外设奖助学金项目化管理团队中的表现，将作为是否

在下一学年继续给予资助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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